
 

新北市 110 年度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一、為有效防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各項防疫因應措施，維護參賽者及競

賽試場人員之健康與權益，特訂定本處理原則，以利遵循。 

二、競賽當日基本防護規定： 

(一)各校參賽者及陪同人員於競賽前 14 天倘有國外旅遊史及到過部立桃園醫

院應主動告知各區承辦學校，如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中「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經醫院安排採檢而未

取得結果者，禁止參加比賽；另「自主健康管理」者，應依照自主健康

管理通知書管理措施，並配合承辦學校規定防護措施辦理。 

(二)所有人員(包含評審、主持人、工作人員、各校參賽隊伍選手及領隊、指

導老師、管理、隨隊老師等相關人員)出發前往會場前，須先自主量測體

溫。如有發燒者，請留校安置，不得進入競賽會場。 

(三)本賽事期間不開放觀眾、家長入場觀賽，僅參賽學生及 6名陪同人員(不

含校長)得進入比賽場地；所有參賽者及陪同人員請提前至少 30 分鐘抵

達會場，並配合學校量測體溫、噴酒精，請自備口罩全程配戴，陪同人

員須持有識別證始得進入比賽會場。請務必確實遵守賽場動線之規劃安

排，落實防疫措施。 

三、所有參賽人員及陪同人員皆須填寫「個人健康狀況聲明書」(附件1)，並由各

校領隊於報到時統一繳交。 

四、報到： 

(一)領隊前往報到處報到時，務必留下聯絡資訊，並繳交所有參賽人員及陪

同人員「個人健康狀況聲明書」。 

(二)參賽者及陪同人員倘於比賽當日經體溫量測額溫達攝氏 37.5 度以上，轉

請賽場工作人員協助再次以耳溫槍測量，倘測量溫度達攝氏 38 度以上，

不得進入競賽會場且不得參加比賽。 



 

五、競賽會場：賽場內所有人員皆一律配戴口罩，參賽人員於上臺競賽期間得不

配戴口罩，下臺後應立即戴上口罩，並請工作人員協助提醒。 

六、比賽結束後注意事項：學校參加比賽及工作人員，於比賽後倘因發燒或身體

不適住院，請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通

報事宜。 

七、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如經查明屬實者，取消參賽資格(成績不予

計算)，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通報主管機關及依「傳染病防治法」處

理。 

八、本處理原則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適時調整相關

防疫措施。 

九、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新北市110年度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實施計畫辦理，若實

施計畫與本處理原則不同，以本處理原則為優先。 

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作業流程圖如附件2。 

 

 

 

 

 

 

 

 

 

 

 

 

 



 

附件 1  

 

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本人參加新北市 110 年度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茲保證以下事項： 

 

1 最近14天內是否曾在國外旅遊或居住? □是 

國家＿＿＿＿＿＿＿＿＿＿ 

□否 

2 最近14天內是否曾到過部立桃園醫院? □是 □否 

3 是否有咳嗽.上呼吸道不適、發燒

（≥38℃）、味覺嗅覺異常、喉嚨癢、腹瀉、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是 □否 

4 最近 14 天內是否曾接觸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人士？ 

□是 

接觸場所為＿＿＿＿＿＿＿ 

□否 

5 最近14天內是否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極可能或確定病例？ 

□是 

接觸場所為＿＿＿＿＿＿＿ 

□否 

   此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賽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勾選所屬類別後簽名 

聲明人(參賽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聲明人(陪同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0   3   月      日 

 

※本切結書統一由領隊老師交由承辦學校蒐整後，由承辦學校代為保管。 
 

 



 

附件 2  

 

 

 

 

 

 

 

 

 

 

 

 

 

 

 

 

 

 

 

 

 

 

 

 

 

 

 

 

 

 

 

 

 

 

 

 

 

 

 

 

 

 

 

 

額溫 37.5 度以上，

耳溫 38 度以上 

是 

否 

參加比賽並依

規定配戴口罩 

可參加比賽，並於進校門前量測
體溫並繳交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
結書(請於賽前自行下載簽妥)。 

一律不得進入

競賽會場且不

得參加比賽 

出發前參賽者及陪同人員自主量測體溫 

 

體溫是否正常 

體溫是否正常 

是 

否 

請留校安置，不

得進入競賽會場 
額溫 37.5 度以

上，耳溫 38 度

以上 


